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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财证券”或“保荐机构”）被聘请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股份”或“公司”）2022 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因岭南股份 2018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和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项目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在持续督

导期结束后继续履行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职责。根据中国

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因再次申请发

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

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川财证券继续履行对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的持续督导职责。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岭南股份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 2018 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62号）核准，向社会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66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扣除承销及保

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2,080,000.00 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647,920,000.00元。以上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已经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验字[2018]G18000770290 号”

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2 / 6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计划用途及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变更前承诺募集

资金投入金额

变更后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截至 2026年 4月 30
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金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资

进度

乳山市城市绿

化景观建设及

提升改造 PPP
项目

260,175,412.47 260,175,412.47 260,175,412.47 100.00%

邻水县御临河

关门石至曹家

滩及其支流综

合整治 PPP项

目

387,744,587.53 203,744,587.53 103,201,445.57 50.65%

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

184,000,000.00 注

1 184,000,000.00 100%

合计 647,920,000.00 注 2 647,920,000.00 547,376,858.04 84.48%

注 1：公司于 2023年 12月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于 2024年 1月召开的“岭南转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邻水项目募

集资金中 1.84亿元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继续用于邻水项目建设。

注 2：本次可转债发行募资总额为 6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208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64,792

万元。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邻水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6,000 万元（含本数）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2024年 10月 16日，前期临时补流的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 155,733,730.30元已到

期，无法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5年 5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9,733,730.30元，公司

暂时无法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邻水项目。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

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

目邻水项目延期至 2026 年 5月前完成，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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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尚未归还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为 102,094,157.33元，邻水项目尚需支付募集资金金额为 100,543,141.96元（不

含利息）。

三、募集资金目前的存放和在账情况

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岭南股份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在银行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

额
备注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南

城支行
110010190010079486 0.0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南

城支行
110010190010079785 0.0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

莞分行
54010078801000000324 0.0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东

莞分行
54010078801400000335 0.0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东莞银行东莞分行 550009901000892 190,751.1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东莞银行东莞分行 520009901000898 0.00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长沙银行广州分行

（注 2）
800253967212026 1,280.4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长沙银行广州分行 800319974302013 50,661.72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农业银行御园支行 44274101040015682 0.09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

2018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账户

小计
242,693.32

注：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上述期末零余额的银行账户已销户。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2026年 2月 28日，邻水项目建设单位与项目业主方签订了 PPP项目补充协

议，确认该项目总投资调整为约 3.1亿元（最终以甲方审计报告的结算金额为准），

并已完成总投资约 3.1亿元的建设工作。邻水项目已完成验收工作，各设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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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工等单位出具了《竣工验收报告》，现正处于甲方审计阶段。截至目前，

邻水项目公司已投入金额 200,524,469.28 元，其中，自有资金已投资金额为

97,323,023.71元，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103,201,445.57元。后续邻水项目尚需支

付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00,543,141.96元（不含利息）。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2,094,157.33元，公司暂时无法使用上述募集资

金支付邻水项目。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

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目邻水项目延期至 2027

年 5月底完成。

五、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

措施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实际归还及

使用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的情形。公司将积极改善债务情况，待恢复正常现金流后，

积极、妥善处理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工作。公司将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2026年 5月 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延期使用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

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

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可转债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岭南股份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

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

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相关

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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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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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李树尧 金雨馨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三、募集资金目前的存放和在账情况
	四、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五、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